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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布土地征收启动公告。
区
人民政府在拟征收土地所在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土地征收启动公告
，涉及征地的乡（街道）办事处负责粘贴、照相存档。
内容：征收范围、征收目的、开展现状调查的安排等
。
（责任单位：区政府，完成
时限：
5
日
）
。
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
。
由街道办事处组织有关部门及拟征地社区
小组
等
进行现状调查和清点确认，
调查
内容包括：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信息。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将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在村公示栏发布
，涉及征地的乡（街道）办事处负责粘贴、照相存档，该阶段可在启动公告发布第二天开始实施。
（责任单位：涉及征地的乡（街道）办事处，完成
时限：
20
日
）
开展拟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区
人民政府拟征收土地的，应开展拟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拟征收土地的社会稳定风险状况进行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点，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处置预案
，该阶段可在启动公告发布第二天开始实施。
（责任单位：街道办事处、区政法委、区自然资源局，完成
时限：
20
日
）
编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区政府组织自然资源局、财政局、人社局、农业局、林草局、住建局等部门
依据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编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涉及征地的乡（街道）办事处负责粘贴、照相存档。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
征地
补偿标准、
居民住宅、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等。
（责任单位：区政府，完成
时限：
5
日
）
5、
发布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拟定
后，
区
人民政府应当在拟征收土地所在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涉及征地的乡（街道）办事处负责粘贴、照相存档
，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应当同时载明办理补偿
登记
期限、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
（
责任单位：区政府，完成
时限：
30
日
）
无需听证。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无异议
的
收集无需听证材料，
该阶段可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发布后开始实施。
（责任单位：涉及征地的乡（街道）办事处，完成
时限：
10
日
）
有异议需听证。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有异议
的需公告期满
5个工作日内
向区
人民政府
提出听证申请
，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组织听证
。
（
责任单位：区政府，
时间为：自提出听证申请日往后推
30日
）
7、
办理补偿登记。
无异议后，组织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办理补偿登记。
（责任单位：涉及征地的乡（街道）办事处，完成
时限：
10
日
）
签订补偿安置协议
。该阶段可与补偿登记同步开展。
（责任单位：涉及征地的乡（街道）办事处、区自然资源局）
对个别未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补偿登记结果作出补偿安置决定，并在申请土地征收时如实说明。
集体土地征收流程
图
9、办理用地征转报批手续。按照新土地法第四十六条要求，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落实的前提下，组织报件，逐级上报相关部门批准。（责任单位：自然资源局，县级审批预计需2个月完成，省市级审批时间确定不了）
实施条件：
1.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专项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非公共利益需要用地的必须提供
成片开发方案批复。（符合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
前期准备工作：获得项目立项、选址意见书或专题会议纪要等资料，
确定拟
征地红线
范围
。
)

 (
1、拟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的方案报区政府批
准
。根据《中
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拟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的方案，需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时间
15日）
2、发布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云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需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以公告方式提前六个月告知土地使用者。”此公告期各地规定有所不一。
（责任单位：区政府，公示期
6个月）
3
、
下达收回决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期满以后，国土部门根据审批通过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被收回使用权的主体下达《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同时告知被收回主体享有申请复议和提起
诉讼
的权利。需要提醒的是，按照法律规定，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时间
5日
）
4
、签订补偿安置协议
。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提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国家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已使用的年限和开发、利用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
》有关规定，补偿原则应以市场评估作价为基本原则，评估时应当注意土地使用年限、用途等基本情况，科学合理合法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的补偿额。
（责任单位：涉及征地的乡（街道）办事处、区自然资源局）
5
、
注销国有
土地使用证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在土地登记簿上注明废止：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发的《土地登记规则》第五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管理部门在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
注销登记
，注销土地证书。”第五十八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所有者和土地他项权利者未按照本规则规定申请注销登记的，土地管理部门可以依照规定直接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注销土地证书。”根据国土资源部40令颁布的《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土地登记注销后，土地权利证书应当收回;确实无法收回的，应当在土地登记簿上注明，并经公告后废止。”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时间
20日）
国有土地征收流程
图
实施条件：
符合新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情形如下：（一）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以及其他公共利益需要，确需使用土地的；（二）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三）因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原划拨的国有土地的；（四）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
。
前期准备工作：
获得
项目立项
、
专题会议纪要等
资料
，
编制勘测定界报告，并收集拟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证照等相关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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